
北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吹哨者舉報管道及保護制度作業程序 

 

第一條：訂定目的及依據 

為建立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建立良好商業運作架構，避免本公司相關

業務執行人員於執行業務過程中不誠信行為導致公司產生損失，並保護

吹哨人權益，依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及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規定訂定本辦

法。 

第二條：舉報事項 

本公司相關業務執行人員於執行業務過程中，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承

諾、要求或收受任何不正當利益，或做出其他違反誠信、不法或違背受

託義務等不誠信行為，以求獲得或維持利益。 

前項不誠信行為包含： 

一、行賄及收賄。 

二、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三、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四、提供或接受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五、侵害營業秘密、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 

六、從事不公平競爭之行為。 

七、產品及服務於研發、採購、製造、提供或銷售時直接或間接損害消

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健康與安全。 

第三條：舉報對象 

本公司之董事(含獨立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具有實質控

制能力者以及本公司之外部利害關係人。 

第四條：舉報信箱 

為使舉報事件得以取得充足資訊以利進行調查，以及避免舉報者濫行舉

發，舉報案件一律具名舉報，舉報人應提供相關具體事證，留下姓名、



電話或電子郵箱等聯絡方式，依舉報對象不同分別寄送到相應的舉報信

箱。 

(1)舉報對象為本公司董事(不含獨立董事)及總經理，該信箱只有獨立

董事可以收閱。 

(2)舉報對象為本公司董事(不含獨立董事)及總經理以外之人，該信箱

只有總經理可以收閱。 

第五條：舉報案件處理流程 

獨立董事或總經理收閱後，除去舉報人個人身分識別資料後，依舉報

案件之性質交由適當之公正單位進行調查，調查單位應於 3個月內完

成調查。 

調查單位執行職務時，就舉報事項進行調查或從事下列行為時，有關

人員應全力配合，不得無故拒絕、規避或妨礙。 

1.詢問有關人員，必要時得製作談話記錄或錄音。 

2.通知有關人員提出必要報告、紀錄及有關文件或作必要之說明。 

3.調查單位承辦人員必要時得影印資料、拍攝照片、錄影等。 

舉報案件若具重大損失風險，調查單位呈報董事長核准，得委任外部

專家參與調查。 

舉報案件調查結果，應以書函、電子郵件信箱方式通知舉報人。 

舉報案件如經調查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或公司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

立即作成報告，以書面通知獨立董事或總經理。 

舉報案件受理及調查過程相關文件、記錄、錄音、照片及錄影等資料

應設置專櫃妥善保管及存檔，保存期限五年。 

第六條：舉報人保護措施舉報案件調查之人員不得變更、隱匿或捏造事實及擅自

洩漏舉報或申訴來源，以免舉報人遭到不公平對待、報復或威脅。 

舉報案件承辦單位，於陳述案件時不得記載舉報人之姓名，或任何足以

辨識其身分之事實，但舉報人同意時不在此限。 

舉報案件承辦單位或人員，若有違法或失職情事者，任何人得根據事實



予以舉發。 

本公司對舉報人，除非有正當理由，否則不得有下列之行為： 

一、不利於其職位等級、俸給薪資、獎金之處分、不合理之管理措施

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 

二、終止、解除、變更或不給予其依法令、契約或習慣上所應享有之權

益。 

三、為強暴、脅迫、侮辱、騷擾或其他干擾之行為。 

舉報人明知其揭弊事證不實或以獲取不正利益為目的者，不特別予

以保護。 

第七條：舉報獎勵 

調查結果若查無事實，予以簽結；經調查，若事實與舉報人所提出之舉

報事由一致，按舉報案件情節輕重給予獎勵。 

第八條：施行 

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於民國 112年 5月 5 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